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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1年度施政績效報告 

壹、前言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之職掌為統籌公共工程之規

劃、審議、協調及督導，並為政府採購法、技師法、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

理條例之主管機關。本會對於公共建設的理念與規劃，秉持與時俱進、持

續檢討創新之原則，努力建構國家未來發展之願景。 

本會當前的施政主軸，係配合國家發展政策及方向，重點如下：一、

精進計畫與經費審議，提升公共工程技術與效能，協助工程產業爭取海外

建設商機；二、強化國家災防韌性，加速災區重建復原；三、鼓勵公共工

程應用再生粒料，落實推動循環經濟；四、推動政府採購公開化、透明化

及電子化，健全政府採購法規，推動政府採購審查制度，並迅速、客觀、

公正處理政府採購爭議；五、加速推動公共工程建設，協調解決困難，提

升公共建設施工品質；六、公共設施源頭管理主動清查，專案小組加速輔

導推動活化。 

一、本會依據行政院 111 年度施政方針，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

度，並針對經社情勢變化及本會未來發展需要，編定 111 年度施政計

畫（行政院 111年 4月 18日核定），年度施政目標如下： 

（一）辦理重大公共工程計畫審議，合理編列經費。 

（二）推動公共工程結合科技，鼓勵創新，提升營建產業生產力。 

（三）提升工程相關產業競爭力，適時與國際接軌。 

（四）精進政府採購電子化業務，營造公開透明之優質採購環境。 

（五）強化計畫列管協處機制，提升公共建設執行績效。 

（六）建構公共工程品質管理機制，提升工程人員品管觀念及專業知識。 

二、績效報告依據及作業過程： 

（一）依國發會 107年 10月 9日函，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績效評估由各

機關自行辦理，並於每年 3 月底前將前一年度施政績效報告簽陳機

關首長核定。 

（二）依據行政院 109年 9月 11日函頒「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

危機處理作業原則」，為結合 112 年度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作

業，本會 111 年度施政績效報告草案由本會副主任委員（兼任本會

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專案小組召集人）於本（112）年  月  日召開

本會 112 年度「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專案小組」第 2 次會議研商，

並於 112年   月   日簽奉本會主任委員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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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機關 108至 111年度預算及人力 

一、近 4年預、決算趨勢（單位:百萬元） 

預決算單位：百萬元 

項目 預決算 108 109 110 111 

合計 

預算 384 379 423 440 

決算 369 362 394 420 

執行率

(%) 
96.09% 95.51% 93.14% 95.45% 

單位預算 

預算 384 379 411 411 

決算 369 362 382 391 

執行率

(%) 
96.09% 95.51% 92.94% 95.13% 

普通基金(特

別預算) 

預算 0 0 12 29 

決算 0 0 12 29 

執行率

(%) 
0% 0% 100% 100% 

二、預、決算趨勢說明 

預、決算落差原因分析： 111 年度決算數較預算數減少 2 仟 萬元，主

要係人事費結餘、撙節支出及捐助國內工程產業赴海外拓點因受疫情

影響致執行賸餘。  

三、機關實際員額 

年度 108 109 110 111 

人事費占決算比例(%) 55.49% 57.35% 58.24% 58.62% 

人事費(單位：千元) 205,037 207,418 222,454 229.247 

合計 158 166 171 172 

職員 117 126 132 136 

約聘僱人員 29 29 29 26 

警員 0 0 0 0 

技工工友 12 11 10 10 

＊警員包括警察、法警及駐警；技工工友包括駕駛；約聘僱人員包括駐外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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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度目標及策略推動成果 

年度目標 推動策略/作為 達成效益/成果 

一、辦理重大公共

工 程 計 畫 審

議，合理編列

經費 

（一）辦理重大公共工

程計畫可行性評

估、建設計畫及

基本設計階段審

議，扣合計畫需

求定位，合理編

列經費： 

1. 持續辦理重大公共工

程可行性評估、建設

計畫及個案工程基本

設計階段審議作業。 

2. 10億元以上個案工程

於基本設計階段並應

辦理替選方案評估。 

（二）加速地方公共設

施災後復建經費

審議工作，及早

完成災區重建復

原，強化國家災

防韌性：採取得

分批彙整報請行

政院協助、即報

即審，審議通過

者，得作為辦理

規劃設計之依

據。 

1.111 年共辦理基本設計

審議 71 件，核列經費

約 4,479.23億元。 

2.111 年度辦理替選方案

評估計 35 件，節省成

本約 171.61億元。 

 

 

 

 

 

 

 

 

111 年共核定 7 個災後復

建專案，1,377 件，經費

約 72.38億元。 

二、推動公共工程

結合科技，鼓

勵創新，提升

營建產業生產

力。 

（一）持續維護與強化

公共工程技術資

料庫，提供機關

與營建產業參考

使用： 

1.持續更新共通性工項

施工綱要規範。 

2.落實蒐集決標案件預

1.依國家標準變動及各界

提案辦理 43 章施工綱

要規範編修草案及 35

章工項編碼規則表之審

查作業。 

2.1,000 萬元以上工程採

購標案預算資料回收比

率達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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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及契約資料，提供

常用工項價格。 

3.按月調查營建大宗資

材價格。 

（二）透過公共工程創

新產品交流平

臺，鼓勵工程主

辦機關與廠商技

術交流。 

（三）推動公共工程應

用再生粒料，落

實循環經濟理

念。 

3.調查並公布營建大宗資

材價格資料 12次。 

 

 

截至 111年底促成 202場

次機關與創新產品廠商

技術交流會，相關產品

資訊及交流紀錄並公開

於網站。 

1.111 年計召開 4 次推動

小組會議，持續掌握整

體使用情形。 

2.111 年公共工程使用再

生粒料情形皆良好: 

(1) 焚化再生粒料 :111

年全年公共工程共

計使用 59 萬公噸，

占整體使用量 71 萬

公噸之 83%。 

(2) 煉鋼爐碴:111 年截

至 11 月止，公共工

程使用轉爐石 135

萬公噸，占整體使

用量 167 萬公噸之

81%；公共工程使

用氧化碴  89 萬公

噸，占整體使用量

130 萬 公 噸 之

68%。 

三、提升工程相關

產業競爭力，

適時與國際接

軌 

（一）辦理工程產業全

球化事宜，整合

並提升國內工程

產業全球競爭

力，結合新南向

政策邁向國際市

場： 

1. 執行「工程產業全球

1.辦理「111 年度工程產

業全球化專案辦公室助

理團隊委託專業服務

案」，協助推動各項工

程產業全球化措施，相

關工作項目包括：辦理

補助拓點計畫執行、舉

辦 6 場工程產業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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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推動方案」（政策

白皮書）成立專案辦

公室負責推動，並定

期召開平臺會議管考

相關策略及措施辦理

情形。 

2. 補助國內工程產業策

略聯盟赴海外拓點，

修正作業要點，申請

須知、契約書，並辦

理相關申請、審查等

相關工作。 

 

 

 

 

（二）推動參與國際工

程師組織及辦理

國際工程師相互

認許計畫，促進

國際合作，提升

工程技術顧問業

實力。 

人才實務培訓班、召開

4 場商機媒合會議、完

成 5 則目標市場研析報

告等；另亦每半年召開

1 次工程產業全球化平

臺會議，滾動檢討推動

措施及盤點執行成果。 

2.111 年度共補助 10 件

拓點計畫佈局全球工程

市場。持續提供 7 大輸

出團隊及拓點廠商所需

人流、金流及資訊流等

方面之協助，蓄積工程

產業輸出能量，全年於

新南向區域得標 38 件

(168億元)。 

補助中工會出席於 111

年 10 月 2 日至 6 日在愛

爾蘭舉行之 2022 國際工

程聯盟會議 (IEAM)，俾

掌握國際間工程師證照

制度發展情形，以利國

際接軌，並與各國代表

建立良性互動。 

四、精進政府採購

電子化業務，

營造公開透明

之優質採購環

境 

（一）推動公開取得電

子報價單電子化

採購機制，簡化

採購作業流程： 

1.訂定年度獎勵目標，

並請各機關依權責對

推動達成年度獎勵目

標之有功人員核實從

優敘獎。 

2.對機關及廠商人員辦

理政府電子採購網說

明會或教育訓練，以

提升對系統熟悉度 

1.推動公開取得電子報價

單（財務類）111 年度

達成率為 59%，超過

原定目標（40%），並

較 110 年度 53.95%提

升。 

2.為使機關人員瞭解「公

開取得電子報價單」電

子化採購機制運作方

式，與銓敘部、考選

部、內政部、臺北市政

府、新北市及金門縣政

府合辦 20 場次教育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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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政府採購資

訊公告，促進政

府採購公開、公

平及透明化。 

 

 

 

 

（三）推動電子領標，

節省機關及廠商

之作業時間及成

本，提升採購效

率。 

（四）配合法令規章變

更或業務需要，

精進政府電子採

購網系統。 

 

 

 

 

 

 

 

 

 

 

 

練，參加人員約 1,270

人。  

3.為提升機關及廠商人員

對於政府電子採購網系

統操作之熟悉度，111

年本會辦理 89 場次機

關端及廠商端教育訓

練，參加人員約 4,671

人。 

111 年度全國各機關辦理

逾 10 萬元之採購案件，

決標案件計 20.3 萬餘

件，決標金額約 2 兆

7,7717 億元，皆已連同

歷年所有招、決標公

告，提供各界免費查

詢。 

111 年度機關提供電子領

標 之 案 件 比 率 達

99.64%，廠商電子領標

數計 89萬餘次。 

 

1. 「公開取得電子報

價」，可提供廠商可不

限時間及空間電子投標

數位化資料之服務，就

資格及規格單純之財物

及工程採購，111 年電

子報價達成率，財物類

為 59% 、 工 程類 為

9.44%，皆超過原設定

目標（40%、3%）。 

2.「採購專業人員訓練及

格證書電子化」，  將

證書申請及核發全面電

子化，節省紙張及列印

耗材支出與相關人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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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健全政府採購法

規體系，鼓勵機

關靈活應用採購

策略，並納入全

生命週期採購概

念。 

本，民眾可線上查驗證

書有效性，並可線上申

請補發。截止 111 年

12 月已核發逾 15,216

張電子證書。 

3.「司法院裁判書勾稽比

對」，每日與司法院裁

判書資料介接約 2,500

筆，以利查察參與政府

採購之廠商有無違反

「政府採購法」致遭刑

事判決。截至 111 年經

勾稽與及政府採購之刑

事判決案件計有 1,765

件，其中機關依政府採

購法第 101 條相關規

定，將刑事判決確定之

廠商辦理刊登停權公報

計有 93件。 

4. 介接「財政部之納稅及

有無違章欠稅資料」、

「臺灣票據交換所之無

退票紀錄資料」及「內

政部之營造業登記資

料」，截至 111 年共計

交換取得 432,653 筆資

料，以利廠商投標及機

關審標之用。 

為使採購法規制度更為

完備合理，111 年訂定

「機關辦理涉及國家安

全採購之廠商資格限制

條件及審查辦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廠商

資格限制條件，新訂

「社會福利服務採購契

約範本」，修正各類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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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契約範本，增訂「機

關提供鋼筋供廠商履約

之指引及其流程圖」，

並以全生命週期概念訂

定「工程採購流標主因

及工程招標前各階段機

關應注意重點及說明」

等。 

 

 

 

五、強化計畫列管

協處機制，提

升公共建設執

行績效 

（一）掌控部會、計

畫、工程標案執

行狀況，提早發

現問題、即時協

處解決，並定期

檢討執行成果： 

1.以國家重大政策分類

列管，分為水資源、

電力能源、五加二產

業、其他公共建設及

前瞻公共建設計畫。 

2.即時掌握重大計畫執

行情形，主動協處解

決問題。 

（二）採取全生命週期

管控，列管追蹤

各項公共建設計

畫執行情形，按

月召開「公共建

設督導會報」委

員會議，瞭解落

後案件之異常狀

況、發掘關鍵問

題並提出解決對

策，適時協助解

決跨部會或通案

1.本會 111 年度管控 287

項計畫、 4,158.99 億

元，包含一般公共建設

計畫及前瞻基礎建設公

共建設類計畫，達成率

95.78%。 

2.一般公共建設計畫計有

208 項 、 3,331.84 億

元，達成率 97.10%。 

3.前瞻基礎建設公共建設

類計畫計有 79 項、

827.15 億元，達成率

90.48%。 

 

1.111 年度共計辦理 11

次「公共建設督導會

報」會議。 

2.本會主任委員率隊至實

地辦理專案訪查共 13

次計 8 項重大計畫或工

程。 

3.採取全生命週期管理，

包含計畫預算、規設招

標、規設執行、工程招

標、工程履約及營運管

理等階段，從源頭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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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問題，以加速

推動公共建設。 

（三）加強督導「前瞻

基礎建設計畫」

之公共工程計畫

執行情形並協調

解決困難問題： 

1.依據「前瞻基礎建設

特別條例」及「前瞻

基礎建設計畫績效管

考作業準則」辦理計

畫列管及協處作業。 

2.按公共建設計畫及科

技發展計畫性質，分

由本會及科技部管

考，國發會統籌專案

列管。其中本會就前

瞻公建計畫每月提報

督導會報、每季及每

年研擬績效檢討報告

函送國發會。 

（四）督導主管機關及

設施管理機關主

動清查，並召開

公共設施有效管

理使用督導會議

及成立專案小組

協處活化困難案

件，主動輔導。 

1.化被動為主動，轉型

有效管理使用。 

2.主動清查避免公共設

施閒置。 

3.成立專案小組積極主

動排除閒置障礙。 

協助各項計畫順利推

動。 

1.每月統計前瞻公建計畫

之執行績效，並納入公

共建設督導會報追蹤列

管，主動協處，隨時協

助解決問題，掌握及管

控執行進度。 

2.每季及每年彙整前瞻公

建計畫執行資料，撰寫

檢討報告送國發會彙整

報院。 

 

 

 

 

 

 

 

 

 

1.「閒置公共設施提報列

管及活化作業要點」係

於 109 年 1 月 22 日函

頒，考量本會列管之公

共設施大部分已經活

化，閒置案件逐年減

少，需改變作法，從源

頭有效管理使用，防止

閒置公共設施產生。爰

於 111 年將該要點修正

為「公共設施有效管理

使用作業要點」，並於

111 年 12 月 14 日函頒

各機關執行。 

 2.要求機關主動管理，

有效使用，每年至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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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主動清查，查處有閒

置案件應先予列管及活

化，若有困難再提報本

會協處。111 年度已清

查 27,046 件 ， 其 中

26,970 件正常使用，餘

76 件屬報廢中、拆除

重建、整修及轉型規劃

等，相關主管機關皆有

控管及追蹤。 

3.針對本會列管案件，主

動輔導瞭解閒置原因，

解決關鍵問題，每 2 周

掌握進度，111 年已解

列 3 案，餘 5 案持續協

助活化作業中。 

六、建構公共工程

品 質 管 理 機

制，提升工程

人員品管觀念

及專業知識 

（一）辦理全國公共工

程施工品質查

核： 

1.依據政府採購法（下

稱採購法）第 70 條及

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

理制度，就全國公共

工程辦理施工查核作

業，監督工程品質及

進度。 

2.109 年起強調查核品

質以工程本體品質成

效為核心，文件資料

表報為輔之作業原

則，以符工程查核實

務需求。 

 

 

 

 

 

1.111 年度查核件數為

120 件，成績列「甲

等 」 以 上 比 率 為

63% ， 較 去 (110) 年

55%，增加 8%。另

111 年查核辦理材料抽

驗之比率為 49%，未

有抽驗不合格情形。 

 

 

2.111年 2月 11日召開會

議研訂「工程施工查

核委員查核注意事

項」，由各機關工程

施工查核小組向查核

委員加強宣導查核以

現場品質為主，並於 4

月 13 日函請各機關辦

理施工查核作業前，

由個案工程查核領隊

於現場宣告「工程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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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全國工程施

工查核小組績效

考核： 

1.按「工程施工查核小

組作業辦法」第 11 條

第 1 項第 3 款規定，

辦理考核各查核小組

之執行績效。 

2.另依「工程施工查核

小組績效考核作業要

點」分初評作業及複

評作業兩階段。 

 

（三）辦理公共工程品

質管理教育訓

練：為加強公共

工程從業施工人

員之品管觀念及

實務技巧，本會

委託財團法人中

國生產力中心等

14 家代訓機構辦

理品管人員訓

練。 

（四）辦理公共工程金

質獎頒發作業：

為藉由公開表揚

優良公共工程之

機關、廠商及個

人，促使廠商朝

良性循環方向前

進，進而提升公

共工程品質 。 

工查核委員查核注意

事項」並列入紀錄。 

111 年辦理 110 年度各機

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績

效考核，受考機關共計

49 個(中央機關 27 個、

地方機關 22 個)，111 年

4 月初完成初評作業，

111年 5月 31日召開 111

年度 49 個機關工程施工

查核小組績效考核複評

會議，並於 6 月 10 日公

布成績，並函知全國各

機關工程施工查核小

組。 

111 年度委託 14 家代訓

機構完成品管班 140 期

及回訓班 218 期訓練課

程，總計 15,017 人報名

參訓。 

 

 

 

 

 

 

111 年度第 22 屆公共工

程金質獎計 100 件工

程、26 件設施及 19 位人

員參選，計有 64 件工

程、17 件設施及 11 位人

員得獎；另獎勵連續 5

年得獎之特別貢獻獎則

有 12 個單位獲得。第 22

屆公共工程金質獎頒獎

典禮已於 111 年 12 月 22

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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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綜合評估與未來精進措施： 

一、辦理重大公共工程計畫審議，合理編列經費方面（技術處）： 

（一）綜合評估： 

1.111 年基本設計審議共計 71件、核列經費約 4,479.23億元，替選方

案評估共計 35 件，節省成本約 171.61 億元（110 年共審議 71 件、

核列經費約 1,640.14億元），績效良好。 

2. 111 年共核定 7 個災後復建專案，1,377 件，經費約 72.38 億元

（110年核定 5個災後復建專案，2,650件，經費約 77.47億元）。 

（二）未來精進措施：未來將持續滾動修正「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

議作業要點基本設計階段之必要圖說」，亦配合修訂基本設計審議

要項表等，以加強各機關審議之落實度，提升機關基本設計審議品

質及時效。 

二、推動公共工程結合科技，鼓勵創新，提升營建產業生產力方面（技術

處）： 

（一）綜合評估：。 

1.111 年持續提供常用工項契約及預算價格、調查並公布營建大宗資

材價格資料 12 次（110 年 12 次），提供機關與營建產業參考，成

效良好。 

2.截至 111 年底促成 202 場次創新產品交流會，協助機關與創新產品

廠商交流。 

3.焚化再生粒料 111 年全年去化量 71 萬公噸，接近產出量 75.8 萬公

噸；轉爐石 111 年去化量約 175 萬公噸，大於產出量 163 萬公噸；

氧化碴 111 年去化量 141 萬公噸，大於產出量 123 萬公噸。111 年

度本會亦持續積極推動再生粒料使用於公共工程，其中公共工程使

用焚化再生粒料 59 萬公噸（110 年 63 萬噸）、轉爐石 139 萬公噸

（110 年 136 萬噸）及氧化碴 99 萬公噸（110 年 101 萬噸），分別

占其整體使用量之 83%、81%及 68%，執行績效良好。 

（二）未來精進措施： 

1. 持續借重專責機關專業能力，提升施工綱要規範編修之質與量。 

2.持續召開推動小組會議，掌握再生粒料整體去化情形、隨時處理新

興議題，及時管考各項議題之辦理情形。 

 三、提升工程相關產業競爭力，適時與國際接軌方面（技術處）： 

（一）綜合評估：109 年至 110 年多數國家因疫情實施邊境管制，影響業

者洽談業務，致工程產業海外得標情形不如預期，自 111 年起隨著

全球疫情趨穩，得標金額已逐漸回升，111 年度全年於新南向區域

得標 38 件計約 168 億元（110 年得標 39 件計約 114 億元），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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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疫情前水平，顯示疫情影響效應已趨淡化。 

（二）未來精進措施：為落實執行工程產業全球化各項工作，本會已擬具

精進措施，將掌握全球市場動態，務實以業者需求，就其核心領域

及選定之目標市場，於市場進入及標案取得等階段，給予重點式及

整合式之協助。 

四、精進政府採購電子化業務，營造公開透明之優質採購環境方面（資訊

推動小組、企劃處）： 

（一）綜合評估： 

1. 推動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電子化採購機制，111 年度達成率為

59%，超過原定目標（40%），並較 110 年度（53.95%）提升，績

效良好 

2.111 年訂定機關辦理涉及國家安全採購之廠商資格限制條件及審查

作業辦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廠商資格限制條件，新訂「社會福

利服務採購契約範本」，使政府採購法規制度更為完備合理。 

3.111 年持續依實務需求修正各類採購契約範本，增訂「機關提供鋼

筋供廠商履約之指引及其流程圖」，並以全生命週期概念訂定「工

程採購流標主因及工程招標前各階段機關應注意重點及說明」，使

政府採購法規制度更為完備合理。 

（二）未來精進措施： 

1. 建置及推動線上比減價機制，擴大推動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採購機

制，並研析廠商投標文件中可電子化部分，介接相關機關取得機關

審標及廠商投標所需資料，以利機關審標及廠商投標。 

2. 推動電子押標金線上返還作業，線上繳納押標金機制，並邀請相關

金融機構參與，方便廠商利用電子化機制透過線上方式繳納押標

金。 

3. 研修政府採購法相關法令，使法規更為完備合理(112年設定重點於

科技採購相關部分)。 

4. 研修增訂各類採購契約範本及投標須知範本，使範本內容更為公平

合理，並提供機關使用。 

5. 112 年持續加強推動公共建設諮詢機制，並增加彙整常見爭執類

型，納入本會蒐錄各類型解決問題案例專區，提供各界參考，避免

問題一再發生。 

6.112 年持續將採購全生命週期概念及法令知識導入機關、廠商人員

相關訓練課程，以提升政府採購人員的專業素養，確保採購過程順

暢。 

五、強化計畫列管協處機制，提升公共建設執行績效方面（工程管理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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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綜合評估： 

1. 111 年度管控 287 項計畫、4,158.99 億元，達成率 95.78%（110 年

達成率 95.87%），績效良好。 

2.本會已完成「公共設施有效管理使用作業要點」修正，於 111 年 12

月 14 日函頒施行，並主動輔導，協助解決列管案件困難問題，列

管數由 8案降為 5案。 

（二）未來精進措施： 

1. 強化 112年計畫推動措施： 

（1）分為計畫型、補助型兩類進行協處： 

A.計畫型案件，應先完成前置作業：應先確認實際需求並完成

前置作業，再編列工程預算，不應於建物位置未確定、執行

內容未確認，即編列巨額經費。 

B.補助型案件，應分兩階段核定：應分兩階段核定，第一階段

先核定規劃設計費用，讓受補助機關妥編配合款及辦理完成

設計、證照取得等工作，第二階段再核予工程費用。 

（2）合理分配預算：本會請各機關依實際需求妥為分配至各月

份，並訂定里程碑管控執行進度，依政策指示努力達成目

標。 

（3）掌控預定、實際進度，提早發現問題：本會將加強掌握預

定、實際辦理進度，對於可能產生問題之計畫提前預警及因

應。 

2.依新要點規定持續辦理公共設施有效管理使用，主動清查，協助排

除困難。 

六、建構公共工程品質管理機制，提升工程人員品管觀念及專業知識方面

（工程管理處）： 

（一）綜合評估：111 年度中央查核小組查核件數為 120 件，成績列「甲

等」以上比率為 63%，較去(110)年 55%，增加 8%。另 111 年查核

辦理材料抽驗之比率為 49%，未有抽驗不合格情形。 

（二）未來精進措施： 

1. 配合政府採購公告金額調整為 150 萬元，修正「公共工程品質管理

作業要點」相關規定之門檻金額。 

2. 持續精進金質獎現行作法，修正金質獎頒發要點新增個人貢獻獎第

三類，將工班職人列為獎勵對象，並擴大獎勵連續十屆及十五屆得

獎之廠商及主辦機關(含代辦機關)，鼓勵廠商提升品質管理水準，

增進國人對公共工程品質之信心。 

3. 持續精進金質獎現行作法，使制度面、業務面皆能符合實務運作需

求，強化金質獎作業嚴謹度，評審優質公共工程，鼓勵廠商提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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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管理水準，增進國人對公共工程品質之信心。 

4.持續精進查核作業相關規定，查核委員之遴選應避免角色衝突情

形，查核領隊應具有能與第一線工程團隊對話、具判斷工程缺失問

題之原因，並確實掌控現場情形之人員擔任。 

伍、整體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推動情形 
一、 本會 111年度內部控制作業部分： 

依「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辦理，111 年度內部控制自評及內

部稽核計畫於 111 年 12 月 16 日奉本會主任委員核定，據以辦理內

控自評及內部稽核作業，111 年內控自評報告及內稽報告並於 112 年

1月 13日奉本會主任委員核定： 

（一）111 年度內部控制自評：自評項目共 75 項，自評結果：「落實」計

75 項，未有「未落實」、「部份落實」、「未發生」或「不適用」

等情事。 

（二）111 年度內部稽核：111 年度稽核項目為「採購專業人員訓練製卷作

業」等 28 項，內稽結果計 46 項興革建議，業均依稽核意見改善，

並已採納辦理，且經內部稽核委員確認。 

（三）本會 111 年度內部控制聲明書簽署：本會主任委員已於 112 年 1 月

13日完成簽署「有效」類型之內部控制聲明書。 

二、本會 112 年度風險管理作業部分： 

        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原則」及「行

政院及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手冊」辦理，並由本會

「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專案小組」統籌推動，將風險管理(含內部控

制)融入日常作業與決策運作。 

        本會主任委員於 112 年 3 月 28 日核定本會 112 年度風險管理(含

內部控制)作業計畫書，考量可能影響本會施政目標達成之風險，並

透過辨識及評估風險，共計辨識「公共建設計畫執行率未達目標值」

等  XX 項風險項目，除現有風險對策，並經提出新增風險對策，均

預期可控制在可容忍之低度風險，以合理確保順利達成施政目標，未

來將依 112 年度風險管理推動之情形滾動修正風險項目，並作為擬訂

本會 113 年度施政計畫設定機關之目標(含關鍵策略目標)之參考依

據。 


